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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瀚蓝（安溪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（原名创冠环保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）是国内系统化环

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（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）的全资子公司。瀚蓝（安溪）固废处理

有限公司于 2010年建设安溪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（以下简称“焚烧厂”）。为解

决焚烧厂产生的炉渣和飞灰的处置问题，确保电厂正常运行，安溪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

电厂按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要求配套建设一座灰渣填埋场（以下简称“现有填埋

场”）。安溪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于 2009年 5月 8日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

编制《安溪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灰渣填埋场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安溪县生态环

境局（原安溪县环境保护局）于 2009 年 6 月 21日以安环保监〔2009〕62号文对该项目

予以批复。为提高炉渣的资源化利用，焚烧厂将炉渣转为出售给厦门市汇丽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用于制砖。现有填埋场于 2014年开始建设，占地面积约 1.94万 m2，场区总库容 24.64

万 m3，作为焚烧厂稳定化后飞灰填埋场使用，飞灰经稳定化处理并符合《生活垃圾填埋

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-2008）入场填埋要求后进入填埋场分区填埋。该项目于 2015

年 9月 21日通过安溪县生态环境局（原安溪县环境保护局）的验收（安环验书〔2015〕3

号）。

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安溪县生活垃圾产量快速增长，焚烧厂日处理垃圾量已达

到 1350吨/日，产生的飞灰量也随之增多。现有的填埋场已使用 10年，填埋飞灰量约 23.76

万 m3，剩余约 1.24万 m3应急库容；目前现焚烧厂产生的稳定化飞灰自行填埋或置换转运

至晋江市英林镇综合固废填埋场（豁免处置单位）填埋。

为保证焚烧厂正常运转的需要、解决飞灰的处置方式，安溪县灰渣填埋场二期项目建

设迫在眉睫。因此，瀚蓝（安溪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拟在厂区西南侧建设灰渣填埋场二期

项目，项目总投资 2017.54万元。根据场地地形估算，该场地占地面积为 5687m2，测算有

效库容约 4.1万 m3，按照现状年产飞灰 17375吨计算得体积 13365.4m3，可满足现有焚烧

厂 3年的飞灰填埋需求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，本单位针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开展公众参与调

查。公众参与是通过与公众进行的有效协商，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可，并在项目

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，以取得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的协调

统一。通过公众参与，了解和掌握民意，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，也减少可能产生的不

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。努力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利影响减到最小或可接受程度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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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防范于未然。既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性和可行性，也有助于公众对

建设项目的理解和支持，结果将有助于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。

为充分了解拟建项目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，切实保障受影响人群的正当权益，本单位

采取了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调查两种形式，分阶段进行调查和意见征询工作，我司于 2024

年 8月 06日在瀚蓝公司（https://info.nhgre.com/contents/104/1911.html）网站上发布了本项

目 环 评 第 一 次 公 示 。 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 在 瀚 蓝 公 司

（https://www.nhgre.com/contents/104/1924.html）进行了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同期

于 2024年 10月 23日和 10月 28日在海峡导报上对征求意见稿信息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，

并于公示期间同步在周边村庄张贴环评第二次公示信息。以上信息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公

众反馈意见。

此次公众调查流程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，

2018.7.16），公示的媒介选用瀚蓝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网站以及现场张贴公示，公示的范围

较广，基本涵盖可能影响到的主要村镇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工程建设会对周边环境和居

民的工作、生活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建设单位将加强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环境保护，

结合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要求，采取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，加强环境管理，将工程建设

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公开内容及日期

我司于 2024年 8月委托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编制《安溪县灰渣填埋场

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并于 2024年 8月 06日在瀚蓝公司网站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第一次公示（https://info.nhgre.com/contents/104/1911.html附公众意见调查表）。公示内

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、建设内容及基本概况、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名称及联

系方式，意见反馈方式等。公示的日期和内容均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九

条的要求。

2.2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我司于 2024 年 8 月 06 日在瀚蓝公司网站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

（http://www.ptxy.gov.cn/zwgk/gsgg/202307/t20230725_1840982.htm附公众意见调查表），

确保周边居民及社会公众对项目情况及联系单位和方式有所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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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公示的网络截图见图 2.1-2，委托书见图 2.1-3。

瀚蓝公司网站是企业网站，因此适合作为本项目的网络公示媒介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九条的要求。

2.2.2 其他

本项目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未采用其他方式。

图 2.1-2 第一次网络公示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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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1-3 项目委托书

2.3公众意见情况

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，我司及委托的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。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公示内容及时限

征求意见稿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、意见反馈方式、建设单位和

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以及公众意见表的链接。公示日期为 2024年

10月 17日~2024年 10月 30日，公示 10个工作日。公示的内容和时限均符合《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条的要求。

3.2公示方式

根据本次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，2018.7.16），征求

意见稿公示的方式主要通过网络、报纸和现场张贴三种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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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1 网络

我司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在瀚蓝公司网站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

（https://www.nhgre.com/contents/104/1924.html），并附上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的链接，

公示日期为 2024年 10月 17日~2024年 10月 30日，共计 10个工作日。

瀚蓝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网站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的要求。详

见图 3.2-1。

3.2.2 报纸

我司于 2024年 10月 23日和 2024年 10月 28日在海峡导报上刊登安溪县灰渣填埋场

二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其中 10月 23日在报纸的第 07版面，10月

28日在报纸的第 04版面。详见图 3.2-2~图 3.2-3。

《海峡导报》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，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，于 1999年 3

月 9日在厦门特区正式创刊，是闽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市民生活报，因此适合作为本项目

的报纸公示媒介。

图 3.2-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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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10月 23日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

局部放大



8

图 3.2-3 10月 28日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

局部放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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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

我司在项目周边的南山宫陵园（安溪县殡仪馆）、涝港村、过溪村、和员潭村等地进

行了现场张贴，基本覆盖了项目可能影响到的区域，张贴时间自 2024年 10月 17日起的

10个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的要求，详见图 3.2-4。

南山宫陵园（安溪县殡仪馆） 涝港村

过溪村 员潭村

图 3.2-4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公示照片

3.2.4 其他

本项目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未采用其他方式。

3.3查阅情况

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完成后，我司在安溪县城厢镇涝港村青林山瀚蓝（安溪）固废处

理有限公司办公楼内设有纸质版查阅场所。

在公示期间内，无人进行查阅。

3.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，我司及评价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格，也未接到有关本项目

的电话、邮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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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四条，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

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本项目在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和征

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我司及委托的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质疑性意见，因此本项目

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在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，我司及评价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格，也未接到有关本项目

的电话、邮件等。

6 报批前公开情况

我 司 于 2024 年 11 月 05 日 ， 在 瀚 蓝 公 司 网 站

（https://info.nhgre.com/contents/104/1963.html）对本项目的环评报告书（送审稿）以及公

参说明报告进行全文公示，此次公开的全本报告书中删除了包含国家机密、商业机密、个

人隐私等不应公开的内容。

图 6.1-1 环评报告及公参说明报告全文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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